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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办〔2022〕14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规范公建项目用地行为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土地管理及使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就推进和规范公建项目用

地行为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牢固树立用地红线意识

党中央、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。习近平总书

记多次对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，强调要

严守耕地保护红线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。各相关单位

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，依法依规用地；公建项目业主单位对用

地合法性负有主体责任，要积极主动开展用地报批，认真履行

建设用地报批手续，进一步规范用地行为；各行业主管部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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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镇（街道）要做好项目监管工作，坚决杜绝公建项目违反国

家政策未批先占、边报边占、未供先用、批少占多等违法行为。

二、规范公建项目用地行为

项目建设占用土地，项目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要提前介入，

并与用地报批涉及的审批部门密切对接，特别是要做好项目前

期选址论证，提前核对地类和规划，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；对

选址不符合规划的，要充分论证调整规划的可行性或另行选址。

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，

涉及临时使用土地的，应当办理临时用地手续。凡未依法取得

用地批准手续以及相关基建手续的，不得开工建设。同时，根

据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耕地“非农化”
常态化监管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1〕62号）的

要求，严禁违规占用耕地造林绿化；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；

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；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

护地；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；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。

三、提升用地报批服务水平

项目业主单位要指定专人对接办理用地报批手续，用地报

批涉及的审批部门要加强与项目主管部门及项目业主单位的沟

通协调，开辟绿色通道，加快立项、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、规

划许可、林地审批、社保办理等审批速度。自然资源部门要加

强用地报批的政策宣传和具体指导，专班专人，主动对接，对

用地报批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，全面提速增效。

四、坚决控制新增化解存量

对本通知下发之前存在的未批先建、边报边建、未供先用

的公建项目，项目业主单位要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和所在地镇（街

道）及相关单位制定具体整改方案。对已破坏的耕地，用地业

主应抓紧予以恢复耕作条件；符合补办手续条件的要抓紧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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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程序，在依法处罚到位的基础上，抓紧补办用地手续，尽

快消除违法状态。对卫星影像发现、不在拟报批范围，占用耕

地或基本农田的堆填土、项目便道、施工改变地貌等，项目业

主单位应在卫片图斑下发后十五日内恢复耕作条件。在消化处

置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，要切实加强源头管控，建立“早发现、

早制止、早查处”的工作机制，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行为。

五、落实用地行为共同责任

（一）市重点办要做好信息互通，及时将重点项目的年度

投资计划抄告自然资源等部门，协调调度解决用地报批遇到的

难点问题。市发改局要及时将项目的立项信息抄告自然资源、

城管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林业园林、水利、交通等部门，项目

主管部门应提前谋划，按照轻重缓急，合理统筹安排项目的开

工时序，加快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市发改局要把好项目准入关，

不符合项目产业政策的不予立项，对于政府投资的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前期论证，无办理相关用地预审

手续的不予立项。

（二）各镇（街道）要负起属地责任，全面开展动态执法，

充分发挥综合执法队伍力量，落实“网格化”巡查，及时制止查处

公建项目违法行为，并抄报有关主管部门；交通、林业园林、

水利、农业等项目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，严格项目用地建

设日常监管。

（三）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业主单位履行建设用地报

批手续及相关整改工作，项目业主单位应积极主动办理。

（四）各镇（街道）按照事权划分配合做好公建项目相关

工作。负责辖区内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级公建、公益项目（包

括并不仅限于村（社区）农村道路、公园、宗祠、寺庙、活动

中心、球场、敬老院、公厕等）的监督管理；做好辖区内公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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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征地报批流程所需的村（社区）现状调查、村（居）民代

表会议及相关材料的签章等工作。

六、严肃纪律严格责任追究

按照“谁用地、谁办理，谁违法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追责

问责机制，将公建项目用地行为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绩效考核

评估。相关业主单位负责人、项目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是第一责

任人，本通知下发之后发现的新增未批先建的公建项目，由自

然资源局主要领导约谈业主单位负责人，责令限期整改落实；

约谈后未能按期整改或没有停止施工继续建设的，由市政府分

管领导约谈相关业主单位负责人、项目主管部门主要领导；对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约谈相关业主单位负责人、

项目主管部门主要领导，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

2027年 6月 14日，具体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5月 19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市有关单位：发展和改革局、教育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和

园林绿化局、水利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城

市管理局、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、城建集团、文旅集

团、水务集团、路桥公司、市政公司。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19日印发


